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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政发〔2018〕50号

平甸乡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平甸乡村规民约修订完善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法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委会，乡属各单位：

《平甸乡村规民约修订完善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法工作实施方案》已经乡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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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甸乡人民政府

2018年7月20日

平甸乡村规民约修订完善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法工作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新平县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修订完善工作指导意见》、《新平县新增（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工作指导意见》（新办发〔2017〕35号）和2018年7月13日全县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修订完善工作推进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推进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增强基层民主自治活力，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依法保障基层群众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益，提升村民男女平等意识, 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党的领导原则。坚持党的领导是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修订完善工作取得实效的根本政治保证，必须确保党始终依据宪法、法律对村规民约修订完善工作的领导，更好地推动基层民主法制建设。

（二）坚持问题导向原则。村规民约的修订完善工作要着眼于移风易俗、男女平等等方面的内容，积极倡导文明新风，破除陈规陋俗，提倡新事新办、厚养薄葬，提倡男到女家落户、女到男家落户享受同等福利待遇，男女具有同等财产继承权等。同时，要突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于各村目前存在的已嫁未迁、再婚分配、农转非等历史遗留问题，进行认真排查，并对符合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进行认定。

（三）坚持村民自治与依法依规有机结合原则。在具体工作中，一要遵循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原则。做到修订完善后的村规民约不出现违背相关法规政策的条款。二要遵循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原则。根据农村风俗习惯和群众基础等实际情况，一些得到群众认同的小政策、土办法合法化，作为村规民约的重要内容。三要严格遵循执行民主程序的原则。在修订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民主程序推选成立起草小组、反复研究拟稿、反复征求群众意见、经过会议表决通过等法定程序，不偷工减料，不走过场。

（四）坚持放管结合原则。各村要在婚丧习惯、土地建房等方面打破陈规陋习，在实行男女平等方面有所突破，力争在“放”的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同时，对于怎么“管”的问题，要结合各自实际，提出办法和措施，做到放管结合。

（五）坚持因地制宜原则。修订完善后的村规民约既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要求，又要从实际出发，凸显乡村特色。将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紧密结合，做到内容科学、措施具体、文字简洁，便于遵守执行。

（六）坚持部门联动、有序推进原则。要整合部门资源，部门之间主动协调对接、通力合作，明确工作任务和职责，完善措施，畅通渠道，切实形成“工作互联、资源共享、密切协作、合力推进”的部门工作联动机制，确保修订完善工作顺利推进。

三、主要任务

（一）前期选择重点、难点的者甸村委会围绕村规民约修订、完善和新增（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法为主要任务开展摸底排查。

（二）结合实际修订完善本村村规民约的相关内容（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负责）。

（三）制定新增（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方案，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农村经济管理中心负责）。

（四）严格执行村规民约制定、修改、认定、备案等相关程序。

四、工作步骤

（一）准备阶段（2018年7月19日至7月25日）

1.组建机构：抽调民政、农经、公安、司法相关工作人员组建平甸乡级村规民约修订完善办公室；负责指导全乡村规民约修订完善工作。

2.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任务：

（1）成立平甸乡村规民约制定、修改、审核工作领导小组，具体成员如下：

组  长：李云山    乡党委副书记、人民政府乡长

副组长：杨元才    乡党委副书记

鲁云彬    乡纪委书记

马正富    乡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

成  员：张  黎    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赵  丽    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张学金    乡人民政府副乡长、平甸派出所所长

刀  然    乡党政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杨晓梅    乡财政所所长

孙  俊    乡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主任

马华珍    农经中心副主任

        管朝林    乡综治办专职副主任

        李家福    平甸司法所所长

        普  顺    乡农业技术农机工作站站长

        马  忠    乡规划建设和环境保护中心主任

        杨正洪    乡水利水土保持管理工作站站长

        王  龙    乡兽医工作站站长

        马永新    乡林业工作站站长

罗正玲    乡文化事务中心主任

龚丽仙    乡人口和计划生育办公室负责人

朱  雄    平甸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

普开云    平甸小学校长

陈  纲    平甸卫生院院长

可新平    平甸国土所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平甸乡村规民约修订完善办公室，由孙俊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处理办公室日常事务。

（2）成立平甸乡村规民约修订完善及新增（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法工作指导组：负责指导10个村委会村规民约修订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法的制定。

组  长：马正富   

成  员：孙  俊  马华珍  陈贵超  田耀辉  曹学森

（3）成立者甸村村规民约修订完善摸底排查工作组：深入者甸村各小组调查了解，听民意，掌握第一手资料，找出存在的问题为修改村规民约提供决策依据。以问题为导向制定村规民约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指导意见。

组  长：李云山

副组长：马正富   张学金   

成  员：孙  俊   刘永福   陈贵超   田耀辉  

 曹学森   邱  泽   陈  毅   施光祥   

马绍平

（4）成立平甸乡村规民约制定、修改、备案工作队：负责指导各村成立村规民约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法起草小组、村集体经济审查委员会、各村民小组集体经济资格认定小组，乡工作队员名单如下：

宁河村：  

联系领导：鲁云彬  

工作队员：杨正洪 龚丽仙

小石缸村：

联系领导：丁云龙

工作队员：尹绍春  祝光华

弥勒村：

联系领导：马正富    

工作队员：段志安  李竟民

磨皮村：

联系领导：赵  丽

工作队员：普  顺  李  琪

红星村：

联系领导：陈  兰    

工作队员：汤家红  刀  然

梭克村：

联系领导：杨正福   

工作队员：刘光平  肖学会

费贾村：

联系领导：朱开亮

工作队员：孙  俊  毛建兴

桃孔村：

联系领导：杨元才    

工作队员：王绍云  方  平

白鹤村：

联系领导：李仕兰

工作队员：管朝林  罗正玲

者甸村：

联系领导：李云山

工作队员：张  旭  李凝冰

（二）宣传发动阶段（2018年7月24日至2018年7月31日）

1.2018年7月25日上午组织召开平甸乡村规民约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法修订完善工作推进会及业务培训会；

2.各村委会要充分利用广播、会议、村务公开栏、QQ、微信平台等进行广泛宣传，提高村民对村规民约修订完善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重要性的认识，发动村民积极主动参与。

（三）组织实施阶段（2018年8月10日至2018年9月30日）

1.2018年7月26日至8月4日村规民约修订完善摸底排查工作组深入者甸村各小组调查了解，听民意，掌握第一手资料，找出存在的问题为修改村规民约提供决策依据。以问题为导向制定村规民约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指导意见报县村规民约修订、完善工作领导小组审核。

2.2018年8月10日至8月12日：各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民主推选产生《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法》起草小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审查委员会、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审查小组。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审查小组由村民小组召开户代会议推选产生，审查小组成员由初始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5-7人组成，小组由分支部书记、小组长、副组长为审查固定人员。其他人员应当由党员代表、村民代表、妇女代表等组成，多民族居住的应当有少数民族代表；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审查委员会成员应由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监委会主任及所辖村民小组组长、村民代表、妇女代表组成，村规民约起草小组人员由各村自行拟定，一般由5-7人组成，从全村文化水平高、公道正派、懂法律法规的人中选用。

3.2018年8月13日公告《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法》起草小组成员（村民委员会1号公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审查委员会成员（村民委员会1号公告）。

4.2018年8月14日至8月31日拟定初稿、广泛征求意见(发布村规民约修订征求意见第2号公告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法征求意见第2公告)，村党总支负责召开“两委”联席会并在党员会、村民代表会、村民小组长会等广泛征求意见，乡指导组根据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和当地实际提出指导意见，起草小组根据征求意见多次进行修改完善，征求意见稿不得少于四稿，并要在村务公开栏面向广大村民征求意见，公示时间不得少于7天，村规民约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法初稿形成后提交村民代表会议进行表决。

5.2018年9月1日至9月3日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对村规民约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法进行表决，村两委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进行表决时，必须有村民代表三分之二通过后报乡人民政府审核。

6.2018年9月4日至9月6日乡村规民约制定、修改、审核工作领导小组组织相关站所对各村上报村规民约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法第三稿进行审核提出指导意见后返回各村。

7.2018年9月7日至9月9日各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通过村规民约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法。

8.2018年9月10日上报乡人民政府村规民约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法备案请示

9.2018年9月11日对各村上报的村规民约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法备案请示给予批复。

10.2018年9月12日发布村规民约第3号公告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法第3号公告。

11.2018年9月20日至9月30日开展并完成新增（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工作：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审查小组负责填写本小组村民申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意愿表，按时上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审查委员会审批。

（四）总结验收阶段（2018年10月20日前）

1.各村委会将修订完善村规民约、新增（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各类资料收集、分类、装订，形成档案资料备查；

2.乡村规民约制定、修改、审核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各村的修订完善工作进行考评验收；此项工作纳入年底农业农村工作考核。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村委会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业务能力强、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人员做好相关工作。

（二）联系领导及工作队员要深入村组认真摸底调查，全程参与并督促村委会开展好修订完善工作。

（三）强化宣传，为修订完善工作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

（四）成员单位要加强沟通协调，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团结协作，细化措施，落实责任，明确时限，加强对修订完善工作的指导，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五）乡纪委要切实加强对修订完善工作的监督检查，对工作落实不到位、责任不明确、成效不明显的，要给予严肃处理。

附件：平甸乡村规民约修订完善和新增（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工作流程图

平甸乡党政办公室                    2018年7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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